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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609          证券简称：禾丰牧业         公告编号：2018-009 

 

辽宁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相关股东解除一致行动关系的公告 

 

  

 

 

 

辽宁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禾丰牧业”）于2018年1

月17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金卫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丁云峰、王凤久、邵彩梅、王

仲涛的通知，上述一致行动人于2018年1月17日签署了《一致行动解除协议》，丁

云峰、王凤久、邵彩梅、王仲涛于2018年1月17日分别签署了《不谋求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人地位承诺函》，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相关股东一致行动人协议的签署情况  

金卫东、丁云峰、王凤久、邵彩梅、王仲涛于2011年3月2日签订了《一致行

动确认和承诺函》（以下简称“《承诺函》”）。 

根据《承诺函》约定：“自2007年1月1日至本协议签署日，除金卫东先生外

的其他各方在行使禾丰牧业的股东大会的各项决议表决权时均与金卫东先生保持

一致，在行使股东其他职权方面也与金卫东先生采取一致行动。 

除金卫东先生外的其他各方单独和共同地承诺：在遵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和禾丰牧业《公司章程》的前提下，只要其本人仍为禾丰牧业的股东（不论其本

人持有禾丰牧业的股份增加还是减少，也不论是直接还是间接持有禾丰牧业的股

份），均承诺就所持禾丰牧业股份所对应的股东权利，除收益权和处置权外，包

括但不限于表决权等权利委托金卫东先生行使。” 

截止2018年1月16日，金卫东先生通过直接持股控制本公司17.62%的表决权，

通过控股沈阳禾丰合力投资有限公司控制本公司5.82%的表决权，并通过《承诺函》

联合丁云峰、王凤久、邵彩梅、王仲涛四名股东控制本公司27.94%的表决权。金

卫东先生合计控制的本公司表决权比例为51.38%，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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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致行动解除协议》主要内容 

2018年1月17日，金卫东、丁云峰、王凤久、邵彩梅、王仲涛五方签署了《一

致行动解除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各方同意自本《一致行动解除协议》签署之日起解除上述《承诺函》约定

的一致行动关系。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后，各方将继续按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禾丰牧业章程的规定依照自己的意愿独立发表意见和行使表决权，行使各项

权利，履行相关义务。 

2、丁云峰、王凤久、邵彩梅、王仲涛均承诺，本协议签署后，丁云峰、王凤

久、邵彩梅、王仲涛仍然认可金卫东的禾丰牧业的实际控制人地位，不以任何方

式谋求禾丰牧业的实际控制人地位或威胁金卫东的实际控制人地位。 

3、本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三、《不谋求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地位承诺函》主要内容 

2018年1月17日，丁云峰、王凤久、邵彩梅、王仲涛分别签署了《不谋求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地位承诺函》，作出如下承诺： 

1、《一致行动解除协议》签署之日起，本人与禾丰牧业其他股东及禾丰牧业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2、本人仍然认可金卫东先生的禾丰牧业的实际控制人地位，不会对金卫东先

生实际控制人地位提出任何形式的异议，不以任何方式谋求禾丰牧业的实际控制

人地位，不直接或间接、单独或联合其他股东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谋求成为公司的

实际控制人；保证不单独或与任何第三方协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一致行动人协

议、实际形成一致行动关系）对金卫东先生在禾丰牧业的实际控制人地位进行任

何形式的威胁。 

四、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后公司实际控制权的归属 

截止本公告日，金卫东先生直接持有公司17.62%的股份，并通过控股沈阳禾

丰合力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5.82%的股份，金卫东先生实际控制公司23.44%

的股份表决权，为公司第一大股东。自公司2003年设立至今，金卫东先生一直担

任公司董事长这一重要职务，是公司经营管理层的核心人员，也是日常经营管理

重大事项的最终决策者，对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日常经营决策具有重大影响。

另外根据上述《不谋求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地位承诺函》的承诺内容，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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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仍为金卫东先生。 

五、其他说明 

1、上述一致行动人本次解除一致行动关系的行为不违反《公司法》、《合同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违反各自所作承诺的情形。 

2、上述一致行动人本次解除一致行动关系后，不会影响公司经营管理层的正

常运作，也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六、律师法律意见 

公司聘请的北京大成(沈阳)律师事务所就本次公司股东一致行动解除协议发

表结论意见如下： 

1、2018年1月17日，金卫东、丁云峰、王凤久、邵彩梅、王仲涛签署的《一

致行动解除协议》生效，一致行动关系解除。 

2、《一致行动解除协议》生效及一致行动关系的解除不违反《公司法》、《合

同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真实、合法、有效。 

3、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

金卫东。 

七、备查文件  

1、《一致行动解除协议》 

2、《不谋求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地位承诺函》 

3、北京大成(沈阳)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辽宁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一月十八日 

 


